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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泽清遗失江西科技学院 2016 年 7
月 颁 发 的 毕 业 证（ 证 书 编 号 ：
108461201605001107）、学位证各一本，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法院公告
2020年3月10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02民初5216号
杨宏伟、张小凤：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
达（2019）浙0102民初52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基金小镇人民法
庭（白云路26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5213号

金宜松、金潘林：原告浙江永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送达（2019）浙0102民初52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基金小镇人
民法庭（白云路26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7861号

杭州微元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贵
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徐涛、杭州微元科技有
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送达（2019）浙0106民初786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553号

杭州众众汽车服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邓佳洋与被告杭州众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车辆相
货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增加诉请
申请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5 时
00 分在本院三楼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71号

浙江福隆鼎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松达建材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公民授权委托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
本院三楼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6227号

朱红兴：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增辉诉被告朱红
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

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5927号

鲁升平:本院受理原告张伟诉被告鲁升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它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15927号民事裁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10民初2328号

朱千丐：本院受理原告温龙传诉被告朱千丐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
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6 月 5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
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9977号

徐友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余杭区临平峰峰五
金店诉被告徐友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20年
6 月 18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3780号

杭州盛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院
受理原告王淑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6月5日
上午10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8443号

陆士琴：本院受理原告王建伟诉被告陆士琴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
本案原定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 14 时 00 分在本院塘
栖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因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庭审取消。现本院重新排期，
定于 2020 年 5 月 7 日 9 时 45 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
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02民初9901号

伍岳松: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博大同途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602 民初 990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破15号之一

2017 年 3 月 28 日,本院根据温州市科盛化工有
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维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维嘉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法院已
裁定确认无争议债权合计112,853,516元，维嘉公司
在建厂房及土地拍卖成交价11,510,800元。本院认
为，维嘉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明显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也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况，符
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0年3月4日裁定宣告温州维嘉实业有限公司破
产。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 浙0303民初6100号

蔡祈学、李万芝: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蔡祈学、李万芝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8103号

郑少信：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郭溪支行与被告郑少信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8103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
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8105号

戚年友：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郭溪支行与被告戚年友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8105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
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8号

张中博：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羽盛鞋业有限
公司与被告张中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
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
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0年5月26日15时20分在本院
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6号

温州福翔鞋业有限公司、陈华荣：本院受理的
原告温州市华奔橡塑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福翔鞋
业有限公司、陈华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5月26日10时30分在本
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虞 红 星 （ 公 民 身 份 号 ：
330724196106011852），王凤珠（公民身份
号：330724196103291828）：

你们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
建设一案，现已到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
书》阶段，由于执法人员上门直接送达未开
门签收，电话联系又不接听，且邮寄送达退
件，其他方式无法送达《履行行政决定催告
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履行行政
决定催告书》（余综执强催（拆）字【2020】第
0000201号）内容如下：

本机关于2019年7月22日向你们公告送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余城法罚字[2019]第

41027192号）后，至今你们未履行行政决定，
也未提出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因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催告，请你们自收到
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建（构）筑物（建筑
面积约21.5平方米）。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强
制拆除。

你们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
辩。请你们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
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
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杭州市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0年3月10日

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义乌市金记纺织品有限公司
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20年2月29日，该债
权总额为4128.34万元，其中本金2323.95万
元，利息1804.39万元。债务人位于义乌市，
该债权由浙江美之源化妆品有限公司、金关
林、陈和英、金文科提供保证担保；金文科、
虞水清名下的位于义乌市宾王商业街5区东
幢第一单元的房产抵押，建筑面积为983.22
平方米，土地面积138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
为800万元。金关林、陈和英、金素英、金文
科、虞水清、金小青、孙建英名下的位于义乌
市城北路350、352、356号的房产抵押，建筑
面积为 550.14 平方米，土地面积 60.8 平方
米，最高抵押金额为450万元。丁文骐名下
的位于义乌市稠州北路955号231室的房产
抵押，建筑面积为 82.18 平方米，土地面积
7.7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为165万元。该债
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
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
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炜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

站,网址www.cinda.com.cn 。

义乌市金记纺织品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浙江森力机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20年2月29日，
浙江森力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总额
为1150.69万元，其中本金982.22万元，利息
168.47 万元。该债权由瑞安市通用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博铭机械有限公司、曾
春霞、黄宗玉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抵押物
1：曾春霞，曾春丽，曾春莲共有的瑞安市安
阳街道兴盛路41号住宅，建筑面积：177.9平
方米，最高抵押金额：150万元。抵押物2：黄
秀秋所有的位于瑞安市锦湖街道体西路体
育小区6幢2单元301室的住宅，建筑面积：
138.67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260万元。抵
押物3：黄宗玉所有的位于瑞安市安阳镇马
鞍山路263号云海小区6号楼1单元11B室
的住宅，建筑面积：105.89平方米，最高抵押
金额：190万元。本债权资产的处置方式为
公开处置。该债务人分布在温州地区，该债
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
该资产。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
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
com.cn 。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
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王瓯斌 、李朝晖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4663、

0571-85774702
电子邮件：wangoubin@cinda.com.cn ；

lizhaohu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

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浙江森力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抵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5779236、057187832907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3月10日
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原贷款行

平安银行武林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分行

平安银行滨江支行

平安银行滨江支行

平安银行湖墅支行

平安银行杭州分行营业部

平安银行杭州分行营业部

借款人名称

浙江金盾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浙江金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浙江锦宇枫叶管业有限公司

浙江锦宇枫叶管业有限公司

浙江中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福临旺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万众商贸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平银杭战一承字20180111第001号

平银杭战一贴字20180122第001号

平银杭分市拓五贷字20161021第001号

平银杭网三贷字20170317第001号

平银杭电一贷字20170406第001号

平银杭营贷字20150518第005A号

平银杭营贷字20150518第005B号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11月25日）

本金

14999989.87

59999999.56

8000000.00

8000000.00

17993897.00

29999800.00

19999800.00

158993486.43

利息

3772497.43

16389014.80

1748229.14

1750934.84

2104810.97

13904684.57

9270826.12

48940997.87

费用

346800.00

116800.00

0.00

0.00

29208.00

0.00

0.00

492808.00

保证、抵押

浙江金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建灿、汪银芳

绍兴市上虞金通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建灿、汪银芳

山东锦宇管业有限公司、浙江枫叶机械有限公司、浙江锦裕针织有限公司、汤仕尧、傅芳英

山东锦宇管业有限公司、浙江枫叶机械有限公司、浙江锦裕针织有限公司、汤仕尧、傅芳英

诸暨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仲伟、钱幼娥/诸暨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周美娟、周拥军、陈琦云、万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海邦电器有限公司、浙江万商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万商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周美娟、周拥军、陈琦云、万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海邦电器有限公司、浙江万商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万商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注：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0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暂欠息（具体以法院、破产管理人确定为准），债务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
的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费用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5、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联系人：陈经理，联系电话：

18957110633。

序号

1

2

3

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新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象山县开源冻品有限公司

宁波春天宾馆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余姚煜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毛正新、鲁杏桃

方金国、方国财、方国勇、方国友、象山县开源冻品有限公司

杨璧如、詹少贤、宁波第五医院有限公司、宁波康来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账面本金余额

12,442,677.58

23,100,000.00

27,070,359.08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587,170.39

587,044.33

19,460,421.35

账面本息余额

13,029,847.97

23,687,044.33

46,530,780.43

代垫费用

160,038.00

220,056.00

65,500.00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